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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算法推荐时代电商短视频平台的版权治理困境，指出传统治理框架在平台角色转型、技术赋能

与制度规制协同等方面存在失效逻辑。通过解构现有法律规制、平台治理及技术治理层面的内在机理，

揭示规模化侵权、商业利益冲突及立法滞后等核心问题。提出在法律层面为电商短视频平台设定过滤义

务，从法律规制升级、行政监管强化及事后权利救济三个维度设计制度重构路径，旨在实现平台责任与

创作自由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电商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版权治理，过滤义务，制度重构 
 

 

The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opyright 
Governance of E-Commerce Short Video 
Platforms under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Xilin Zhu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October 27, 2025; accepted: November 1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9,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pyright governance dilemma of e-commerce short video platforms in 
the era of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framework 
has failed logic in terms of platform role transform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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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coordination. By deconstruct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existing legal regulation, 
platform governance, and technic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reveals core issues such as large-scale 
infringement, commer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legislative lag. It is proposed to set filtering ob-
ligations for e-commerce short video platforms at the legal level, and design a system reconstruc-
tion path from three dimensions: upgrading legal regulation, strengthening administrative super-
vision and post-event rights relief, aiming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platform respon-
sibility and creative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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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算法推荐技术蓬勃发展，让电商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成为商业营销与内容传播的新阵地。海量短

视频借助算法精准推送，极大提升了商品推广效率与用户购物体验。然而，这一繁荣景象背后，版权治

理问题日益凸显。传统版权治理框架在应对电商短视频平台时，于角色定位、技术协同、制度适配等方

面力不从心，规模化侵权屡禁不止，商业利益冲突不断，立法滞后难题亟待破解。如何重构版权治理制

度，平衡平台责任与创作自由，成为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2. 问题的提出 

2.1. 平台角色转型：从信息媒介到内容治理主体的权责失衡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4 亿，日均使用时长长达 156 分钟，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实现的个性化推送占比也逐渐增多，显著

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在算法推荐技术的深度赋能下，算法推荐影响内容分发最终引导着内容走

向，虽然算法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技术的运用往往服务于平台的营利目的[1]。这种技术赋能使平台不

再局限于被动传输内容，而是通过用户画像分析、热度加权算法、协同过滤机制等智能技术手段，深度

介入内容分发链条。因此平台已从技术中立者转变为网络空间秩序塑造者，电商短视频平台已突破传统

“技术中立”的管道定位，演变为具有主动内容治理能力的核心主体。 
平台算法对侵权内容的放大效应，本质上已构成对内容生态的主动塑造。算法通过流量倾斜、榜单

设置、精准推送等机制，使特定内容的传播范围与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例如，算法对热播影视剧集的切

条内容实施“热榜加权”，将其置于信息流顶端，导致相关侵权视频直接冲击正版内容的流量变现渠道。

这种技术干预能力与商业利益的深度绑定，使得平台在内容治理中呈现出显著的逐利性特征。当算法推

荐带来的流量收益远超版权合规成本时，平台往往会通过模糊化“技术中立”边界来规避责任，例如以

“算法黑箱”为由拒绝披露推荐逻辑，或以“技术不能”抗辩过滤义务。 
司法实践已明确否定这种抗辩路径。如 2019 年“延禧攻略”[2]等案件判决中，法院明确提出了与不

使用算法推荐的平台相比，使用算法推荐的电商短视频平台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平台通过算法推荐

获取了更多的商业利益以及更高的用户粘合度，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种技术干预的商业本质，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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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难以再以“中立技术提供者”自居，其内容治理行为已具备可归责性。法院也通过“红旗标准”与

“应知推定”规则，将平台算法推荐能力与注意义务直接挂钩，要求其承担与商业利益相匹配的版权过

滤责任。 

2.2. 三维冲突：技术赋能、商业驱动与制度规制的协同困境 

算法推荐时代的版权治理面临技术赋能、商业驱动与制度规制的三维冲突，这些冲突在效率、利益

及速度层面形成系统性矛盾。 

2.2.1. 规模化侵权与被动治理的效率冲突 
算法驱动的规模化侵权与平台被动治理模式之间存在根本性效率冲突。当下，电商短视频领域规模

侵权问题愈发凸显，呈现出普遍化与复杂化态势。侵权形式多样，涵盖直接搬运、剪辑拼接、二次创作

越界等。侵权行为在各类电商短视频平台广泛存在，严重损害原创者权益，扰乱行业健康生态。然而，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条所确立的“通知－删除”规则，在实践中客观上导致网络服务

提供者形成了对被动审查模式的路径依赖，倾向于仅在收到权利人明确通知后才采取删除措施，而缺乏

主动审查与预防侵权的内在动力。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平台在面对海量内容时，往往选择以最低成本履行

形式合规义务，而非积极承担与其技术能力和商业利益相匹配的注意义务，进而削弱了版权保护的实际

效果。与此同时，平台经济不断崛起，电商短视频平台从著作权人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若技

术条件已具备时其仍然固守被动的事后审查角色，相当于放任侵权行为的发生，从侵权短视频中获取经

济利益是建立在损害权利人利益的基础上，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偏离了“善良管理者”的

角色定位[3]。 

2.2.2. 商业利益与版权保护的利益冲突 
在数字内容产业高歌猛进的时代背景下，算法权力异化现象愈发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掣

肘因素，其不仅加剧了平台与创作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张力，更将商业利益诉求与版权保护诉求之间的深

层矛盾以尖锐形式呈现于公众视野。作为平台内容生态的核心调控机制，算法通过流量分配权的集中行

使，实质性重构了平台内部的权力运行架构，形成了对内容传播渠道的绝对支配地位。以 MCN 机构为代

表的专业化内容生产体系，在流量变现逻辑的驱动下，逐步将短视频异化为具有明确商品属性的数字产

品，其内容生产模式高度依赖剪辑、模仿、搬运等低成本策略，并通过直播带货、广告植入、电商导流等

路径实现商业价值转化。这种以流量导向为核心的内容生产范式，在算法权力的加持下，催生出系统性

侵权行为。算法通过流量分配权重构平台权力格局，创作者为获取曝光被迫采取“侵权优先”策略。头

部平台热门视频中存在众多未授权的二次创作、缩减、混编等行为[4]。这种算法激励下的逐利行为，实

质是“科斯定理”在数字空间的失效——当侵权收益远超预期成本时，理性主体必然选择违规路径[5]。
平台方在流量增长与合规成本的两难抉择中，倾向于通过算法设计对侵权内容进行技术性包容，这种选

择性注意义务的履行方式，不仅削弱了版权保护的法律威慑力，更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侵权行为的算法庇

护效应。 

2.2.3. 制度供给与技术发展的速度冲突 
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虽为电商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法律规制提供了基础框

架，但其制度供给速度仍滞后于技术迭代节奏，导致执行保障存在显著缺口。当前，算法技术已从单一

推荐功能向深度合成、生成式 AI 等复杂形态演进，例如电商短视频平台通过多模态算法实现内容精准推

送与流量操控，而现有规制方案仍停留在“避风港规则”“红旗标准”等基础层面，对技术中立性、数据

偏见、内容操纵等深层次问题的规制工具供给不足。这种制度滞后性导致行政机关在监管中常面临“技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3954


朱夕琳 
 

 

DOI: 10.12677/ecl.2025.14123954 1024 电子商务评论 
 

术看不懂、风险抓不准”的困境，而平台则可能以“技术复杂”“商业秘密”为由规避义务，最终使得技

术失控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加剧。 

3. 电商短视频平台版权治理框架失效逻辑与机理解构 

3.1. 法律规制层面的滞后性 

3.1.1. “避风港原则”的适用困境 
美国 1998 年颁布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第 512 条首次确立了网络信息存储空间服务领域

的避风港规则。通过构建“通知–移除”机制与多重免责要件，为互联网产业划定了责任边界——当服

务提供者未直接参与内容创作、不知悉侵权事实存在，且在收到权利人有效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或断开

链接等措施时，可免于承担间接侵权赔偿责任。 
我国网络版权保护领域的法律规范经历了渐进式发展，逐步构建起更具适应性的责任规则体系。《信

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要求其在收到权利人侵权通知后，须立即通过“删除”“屏蔽”或“断开链

接”等方式移除涉案内容，此举奠定了“通知–删除”规则的实践基础。2009 年《侵权责任法》第三十

六条第三款突破性引入“必要措施”概念，将义务范围从单一删除行为扩展至包括限制访问、暂停服务、

终止账号等多元化处置手段，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责任提供了更具弹性的法律框架。2021 年《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进一步细化规则，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应当知道”用户实施侵权行为时，亦需

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否则将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立法演进标志着我国网络版权保护机制从“事后补救”

的“通知–删除”模式，向“事前预防与事中控制”相结合的“通知–必要措施”模式转型，体现了法律

对数字技术发展下侵权形态复杂化的积极回应。 
如今传统“避风港原则”在算法推荐时代面临适用困境。“通知–删除”机制滞后于算法驱动的持

续侵权，权利人需承担繁重的举证责任。从举证可能性来看，在“通知–删除”模式下，即便平台在处

理权利人通知时展现出迟缓响应或是对重复侵权账户采取放任态度，权利人仍保有在平台内部自主搜集

证据的空间；随着“通知–必要措施”模式的施行，由于权利人需要承担“必要措施”是否有效、是否

匹配的证明责任，需要结合网络平台的网络服务特性、网络平台技术能力与技术特点等具有较强专业性

和“黑箱”特征的事实，这要求权利人不仅需要查明技术事实，也需要熟知各个网络平台规则，权利人

需要证明平台之不作为系出于故意规避责任之“视而不见”，而非因“能力不足”所致的过失，但鉴于

网络平台技术能力的具体状况仅由平台自身掌握，举证责任的分配与网络平台技术算法黑箱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加剧了权利人权益保护的复杂性[6]。 

3.1.2. 过滤义务的立法缺失 
中国现行法律未明确平台算法过滤义务，与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形成鲜明对比。该指

令第 17 条要求平台对重复侵权账号“终止服务”，并尽最大努力防止侵权内容再次上传。而中国《信息

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仅规定“通知–删除”义务，未涉及算法过滤。然而在实践中，谷歌于 2007 年为

视频门户网站 YouTube 打造的内容识别系统(Content ID)是最早开发的版权内容过滤技术，如今，所有上

传到 YouTube 的视频均会通过版权所有者提交的音视频内容数据库进行扫描，若存在 Content ID 匹配项

时，会根据版权人的设置进行自动屏蔽等操作[7]。在中国，几乎各大电商短视频平台以及长视频平台均

配备了版权内容智能识别系统，如搜狐视频的“视频基因比对技术”、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研发

的“灵识系统”等[8]。上述实践表明，技术提供者已具备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实现内容精准过滤的能力，

其技术成熟度足以支持版权侵权内容的自动化识别。 
然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民法典》相关条款仅规定平台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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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行为时承担连带责任，未明确要求其采取主动过滤措施。这种“被动响应”模式与算法技术发展水平

已产生脱节。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出发，若算法服务提供者能够通过技术手段预防侵权行为发生，则应

承担与其技术能力相适应的注意义务。因此，若将版权过滤义务在著作权法体系中确定下来，算法服务

提供者仅需在现有的内容识别和自动过滤系统中加入版权影响因子，即可从源头大规模清理平台侵权内

容，基于边际成本递减效应，并不会不合理地增加算法服务平台的运营成本，就技术成本而言，赋予算

法服务提供者版权过滤义务具有可行性[9]。 

3.2. 平台治理层面的利益冲突 

在平台治理层面，网络服务商与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多维度的博弈特征。从成本收益结构

来看，技术过滤措施的开发与部署需投入实质性资源，包括算法研发、算力支持及运维成本，而服务商

缺乏向著作权人转嫁成本的稳定商业模式。尽管理论上可通过授权费分摊成本，但在缺乏法律明确背书

的情况下，社会对“付费过滤”的接受度较低，导致服务商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盈利模型。更关键的是，部

分服务商存在“盗版红利”的内在激励——即使需履行“通知–删除”义务，其通过用户流量变现、广告

收入及数据沉淀获得的收益，仍可能超过合规成本。例如在《老九门》短视频著作权侵权一案[10]中，快

手 APP 通过算法设置“老九门”话题版块，并配以剧照、剧情简介等，吸引用户关注。至 2021 年 11 月

8 日，该话题下视频达 2.2 万个，播放量高达 7.9 亿次。快手 APP 还利用智能聚合工具，根据视频内容标

题相似度、标签等因素，快速聚合相关搜索结果，进一步推荐侵权视频。其中用户名“小易影视剪辑”

发布的《合集•老九门》点击播放量达 374.2 万次。这些算法推荐行为，使得侵权视频获得远超正常范围

的曝光和传播，充分展示了算法推荐机制对特定类型侵权内容传播的放大效应。这种利益驱动下，具有

网络效应优势的大型平台在谈判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可能通过策略性议价攫取合作剩余的大部分份额，

形成“著作权人收益被压缩，服务商垄断版权利益”的非均衡分配格局。 
进一步而言，平台治理面临“集体行动困境”与“先发劣势”的双重制约[11]。在法律未明确界定注

意义务边界时，率先部署技术过滤的服务商可能因用户体验受损(如内容误删、访问延迟)导致用户流失，

形成“合规者吃亏”的逆向激励。这种“观望博弈”使得服务商倾向于等待竞争对手先行行动，而非主动

承担治理成本。与此同时，著作权人群体存在显著的“集体行动难题”：个体权利人资源分散、议价能力

薄弱，难以通过单边游说或费用支付说服服务商采取过滤措施。尤其是中小权利人，其诉求往往被平台

忽视，进一步加剧了版权治理中的权力失衡。在此背景下，法律干预的缺失不仅导致谈判僵局与利益分

配不公，更可能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失序——合规平台因成本压力退出竞争，而纵容盗版的平

台通过低价策略占据市场，最终损害整个内容生态的创新活力。 

3.3. 用户基本权益保护的困境 

当前，用户权益保护在数字技术治理下面临多重困境，集中体现为算法对用户合理使用短视频行为

的过度限制，以及对隐私权的潜在侵犯，实质上侵害了用户的信息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及隐私权。

著作权法作为调整有限排他性权利的法律规范，其立法核心在于平衡创作者权益与公众表达权之间的冲

突。短视频合理使用制度不仅承载着保障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公共价值，更是推动短视频行业生态良性

发展、遏制著作权人权利过度扩张的重要制度安排。我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明确规定，为学习、研究、

评论等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合理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对信息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双重

保障。然而，平台算法在执行过程中，不仅通过“一刀切”的删除策略导致大量符合合理使用标准的短

视频被不当移除，抑制了用户的表达空间与言论自由，更在数据收集、处理环节存在隐私信息过度采集

与滥用风险，直接威胁用户隐私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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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治理的双重困境在国际层面亦有印证。2019 年欧盟通过的《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第 17 条

“版权过滤义务”条款引发争议，波兰政府即以其违反《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的言论自由保障为由，

向欧盟法院提出撤销请求，反映出算法干预与基本权利保障之间的深刻冲突[12]。与此同时，算法对用户

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画像分析，虽提升了内容推荐效率，却也导致用户隐私边界模糊化，形成“技术

便利”与“权利让渡”的失衡。在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内容治理的当下，如何构建兼顾权利保护与技术创

新的治理框架，平衡著作权保护、用户表达权及隐私权保障的多维诉求，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若算法治理模式不加以规范，用户的多项基本权利将持续受损，最终影响数字内容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 我国电商短视频版权治理制度重构路径 

4.1. 制度建立：网络平台过滤义务的基本制度构建 

我国在建立网络内容过滤制度以应对版权侵权问题时，可合理借鉴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第 17 条有关版权过滤的相关立法经验，在构建算法服务提供者的版权过滤义务体系时，需从主体范围、

识别与屏蔽机制、过滤标准三个层面进行精细化规制。 
首先，应严格限定承担版权过滤义务的主体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且公开向公众提供内容的算法

服务提供者。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可分为接入传输、系统缓存、信息

存储、搜索链接四类，而《版权指令》中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虽无直接对应概念，但其通过

服务器存储并公开传播用户内容的本质，决定了其信息存储服务属性。具体到算法服务领域，生成合成

类、个性化推送类、排序精选类、检索过滤类、深度合成类等五类算法技术因兼具存储与公开传播功能，

需承担过滤义务；而调度决策类算法因不涉及内容存储，可免除此项责任。这种主体限缩既符合技术能

力与风险管控的匹配原则，也避免了过滤义务的泛化对信息流通自由的干扰。 
其次，在版权过滤机制的具体运行中，应构建以权利人主动参与为核心、平台技术过滤为支撑、责

任分配为保障的协同体系。在平台履行过滤义务前权利人需承担基础性配合义务，通过向平台上传作品

关键词、特征码、数字指纹等权源性信息，配合构建精准化的版权识别数据库。此举既能提升过滤算法

的识别效率，也可避免平台因信息缺失导致的过滤失灵。同时为平衡平台运营成本，可允许平台向权利

人收取合理的技术服务费用，该费用应基于过滤系统的研发投入、数据存储成本及运维支出等因素综合

确定，并通过行业协议或监管指导形成标准化计价模式。在责任分配层面，若平台已依权利人提供的信

息实施过滤但仍出现漏检情形，应参照“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处理，即权利人发现侵权后需向平台发

出有效通知，平台在接到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此时平台不承担赔偿责任；反之，若

权利人未履行信息上传义务，导致平台因缺乏识别依据而未能过滤的侵权内容，则适用“红旗标准”，

即当侵权事实已如“红旗般明显”时，平台若未主动采取措施，需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此外，需建立

动态更新的版权数据库，要求权利人定期补充新作品信息，平台同步优化算法模型，形成“信息上传–

算法训练–效果反馈–数据修正”的闭环机制。这一体系既通过权利人参与解决了过滤技术的信息瓶颈

问题，又以费用分担机制缓解了平台的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差异化责任规则实现了过错与责任的匹配，

最终推动版权过滤机制向精准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 
最后，过滤标准的设定需在版权人、用户与平台三方利益间寻求动态平衡。学界提出的“绝对数量”

与“相对比例”量化维度虽具参考价值，但具体标准应通过司法博弈确定。过度宽松的标准会削弱过滤

机制效率，迫使权利人依赖“通知–删除”规则；而过度严苛的标准则可能错误屏蔽合法内容，损害用

户言论自由。为此，可借鉴德国最低限度条款作为侵权例外标准，构建双重事前标记机制即“用户主动

标记与平台自动识别”机制，并配套全面的事后申诉救济途径。这一框架通过灵活博弈规则，在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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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认定与合理使用判断间建立动态调适机制，既保障版权保护效能，又维护信息传播秩序与用户表达

自由。过滤技术标准与实施路径。 

4.2. 制度完善：司法行政协同的规制体系 

司法与行政携手应对平台版权侵权问题，需在制度构建、监管执行与司法保障层面深度融合。行政

方面，可依托信息规制工具，要求平台建立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如强制公开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

数据来源及权重分配规则，并定期提交版权侵权风险自查报告；同时制定产出标准，明确平台推荐内容

的侵权概率阈值，对超标平台采取警告、限期整改等梯度化行政措施。司法层面则需强化目标标准的应

用，通过典型案例确立“算法可解释性”的司法审查框架，例如要求平台在侵权诉讼中提供算法决策的

关键参数与影响因子，对无法解释推荐逻辑导致侵权扩大的情形，认定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并承担相应

责任。 
在执行层面，行政机关可与法院建立数据共享与联合惩戒机制：行政处罚信息实时同步至司法系统，

作为侵权诉讼中平台主观过错的认定依据；司法判决中认定的算法缺陷或管理漏洞，则反馈至行政监管

部门，推动其修订行业技术标准或出台专项治理指南。例如，针对电商短视频平台频繁出现的音乐版权

侵权问题，行政方可要求平台在推荐页面显著标注音乐授权信息，司法则通过判决明确“未标注即侵权”

的归责原则，切实提升平台版权合规水平。 

4.3. 权利救济：版权过滤中事后申诉救济体系 

为有效化解版权过滤机制对言论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需建立合理的内容过滤标准并配套必要的人

工干预机制。欧盟《版权指令》确立的争议解决框架具有借鉴意义，其通过三种路径保障权益平衡：一

是要求在线内容分享平台构建高效快捷的投诉与救济通道；二是设置庭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前置程序；

三是明确司法救济的最终性保障。德国《版权服务提供者法案》与奥地利《版权法》修正案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拓展，赋予用户组织参与诉讼的主体资格，形成多维度的权利救济体系。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律制

度特征、司法架构特点及算法技术运行规律，应当构建包含三个层级的申诉救济机制。 
具体而言，第一层级为优化后的“通知–删除/恢复”双轨规则。算法平台完成内容过滤后，若权利

人主张存在遗漏侵权内容，可沿用“避风港规则”启动通知删除程序；若用户认为合法内容被误删，则

通过“通知–恢复”渠道提出异议。平台须在法定时限内完成人工复核并作出处理。第二层级设立用户

与权利人双向诉讼通道，允许对平台人工审查结果持有异议的主体，直接就单次内容处理行为提起诉讼，

该程序不以前置申诉为必要条件，但需严格限制用户个人对过滤机制本身的司法审查请求，防止滥诉发

生。第三层级构建团体性救济机制，当用户组织认为过滤标准过度限制表达自由时，既可申请行政主管

部门介入审查标准合理性，亦能就技术模型合法性提起公益诉讼。此处“用户团体”[1]包括经法定程序

登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及达到法定人数的用户联合体，通过集体行动机制实现权利救济的规模化与

专业化。 

5. 结语 

算法推荐时代，电商短视频平台版权治理已突破传统法律规制的适应性边界，其核心矛盾在于技术

赋能的规模化侵权与制度回应的滞后性之间的张力。本文通过系统解构法律、平台、技术三重治理维度

的内在冲突，揭示了单纯依赖“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治理范式难以应对算法驱动的侵权生态。制度

重构的关键在于建立与平台技术能力相匹配的责任体系：通过明确电商短视频平台“合理注意义务”下

的过滤责任，既避免过度规制抑制创新活力，又防止责任缺位纵容侵权行为；通过行政与司法的协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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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现技术治理的可问责性；通过完善事后申诉救济机制，保障用户与创作者的程序性权利。唯有构

建法律规制、行政监管、权利救济的协同治理框架，方能在算法技术迭代与版权保护需求之间寻求动态

平衡，最终形成兼顾产业创新与权利保障的短视频生态治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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